
5-1-1 學校運用社會情緒學習，加強人際互動的能力、幫助師 

   生建立的良好人際關係並建立自尊和自信 (4%)。 

※學校佐證資料 

舉辦或參與的活動項目 佐證資料 

一、設置榮譽制度，鼓勵學生表現 

    優秀獲得點數，得以參加期末 

    抽獎。 

榮譽制度活動辦法、抽獎照片 

二、設置防制校園霸凌辦法，提升 

    校園和諧氛圍。 

防制校園霸凌辦法、友善校園宣

導照片 

三、設置獎學金助學辦法，資助學 

    生有更優學環境就學。 

獎助學金助學辦法、頒獎照片 

四、設立模範生選舉辦法，讓表現 

   良好的行為，可以成為學生學習 

   的典範。 

模範生選舉辦法、獲獎學生與校

長、會長合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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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學生好表現取得點數交換摸彩機會 

 

照片說明：學生好表現取得點數交換摸彩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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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開學初，由校長進行友善校園的宣導 

 

照片說明：開學初，由校長進行友善校園的宣導 

 



李鹿李莊丙紀念獎學金設置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16日訂定 

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8日修訂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30日修訂 

壹、宗旨 

    臺南市學甲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本校）傑出校友李正三先生為感念父親李鹿先

生母親李莊丙女士栽培之恩，捐贈本校新台幣壹仟萬元設置「李鹿李莊丙紀念

獎學金」，特訂定「李鹿李莊丙紀念獎學金設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貳、獎助學金設置目的  

   一、鼓勵母校學生學業及品行表現績優，努力向學並追求遠大目標為志向者。 

   二、鼓勵母校家境清寒學生，能在逆境中力爭上游，學業及品行表現優良者。 

   三、幫助母校學生若家庭突生變故，在急難中能安心就學，努力學習。 

参、獎學金管理委員會組織 

  一、主任委員─校長 

  二、當然委員─捐贈人（傑出校友李正三先生）或其指定代理人 

  三、副主任委員─教務主任   

  四、委員─學務主任、總務主任、會計主任、註冊組長（兼執行祕書） 

肆、獎學金來源 

   一、本辦法所需獎學金，以李正三先生累計捐贈之壹仟萬元所衍生之定存利息， 

       每學年依下列各類別獎學金申請金額支應，每學年以不超過 8萬元為原則， 

       若年利息少於 8萬則以不超過當年所得利息，並機動調整給付獎學金金額或 

       人數。 

   二、必要時，經捐贈者或其指定代理人書面同意方得動支本金作為獎助學金之用。 

伍、獎助學金申請條件  

獎助學金類別 推薦及資格條件 申請手續 獎勵金額 

李鹿李莊丙卓越

表現獎學金 

1.每學年畢業成績經 

  本校「市長獎給獎審 

  定委員會」審查通過 

2.經臺南市政府教育 

  局核定頒給市長獎 

 （分優學、語文、科 

    技、藝術、體育、 

    嘉行、勵志等七類） 

1.本校六年級(含補 

  校)及附設幼兒園畢 

  業並合乎上述條件 

  者之學生，於畢業典 

  禮頒發 

2.依臺南市政府教育 

  局市長獎給獎實施 

  計畫提出申請審查 

1.每名 3000元 

2.獎狀乙張 

3.邀請捐贈人親臨或 

  指定代理人於畢業 

  典禮頒贈 



李鹿李莊丙優秀

勵學獎學金 

1.各學習領域學年成 

  績達甲等以上並經 

  導師推薦申請 

 

2.具備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或其他清寒 

  證明身分者 

 

1. 本校 1-6 年級(含幼 

  兒園)在籍學生且合 

  乎左列條件者，每學 

  年頒發乙次 

 

2.由導師推薦申請並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後，送註冊組辦理 

 

3.六年級與幼兒園畢 

  業生，於畢業典禮頒 

  發 

1.每名 1000元                         

2.獎狀乙張 

3.由本會審查確認領 

  獎學生資格 

 

 

李鹿李莊丙成績

優異獎學金 

 

1.各學習領域學年成 

  績平均最高者 

  

 

1.本校 1-5年級(含幼 

  兒園)在籍學生，每 

  班一位，一學年頒發 

  乙次 

 

1.每名 1000元                         

2.獎狀乙張 

3.由本會審查確認領 

  獎學生資格 

 

李鹿李莊丙急難

救助金 

1.每學年由本金衍生 

  之利息，經頒發上述 

  獎助學金後，所餘款 

  項續存入本帳戶，以 

  為本校學生家庭突 

  生變故急難救助之 

  用，每件個案申請上 

  限為一萬元，另如無 

  所剩利息足以支應 

  ，該案不予補助，另  

  尋相關資源支應。 

1. 支應需急難救助需

求之學生 

1.得於學期中由導師 

  隨時提出 

2. 經本管理委員會審 

查通過 

申請時間 

1.卓越表現獎學金：每年五月初提出申請，成績以在學成績為標準 

2.優秀勵學獎學金：每年五月初合乎相關條件者提出申請，成績以該 

  學年上、下學期各領域合計成績為標準 

3.成績優異獎學金：每年五月初提出申請，成績以該學年上、下學期 

  各領域合計平均成績為標準 

4.急難救助金：學期中依實際情況提出申請 

備註 本辦法自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實施，110學年度修正後實施 



陸、頒發時間 

   一、卓越表現獎學金：畢業典禮當天，邀請捐贈人或其指定代理人擔任頒獎人。 

   二、優秀勵學獎學金：畢業班為畢業典禮當天，其他各年級則於第二學期結業 

       式，邀請捐贈人或其指定代理人頒獎；若不克親臨頒贈，則由校長代為頒發。 

   三、成績優異獎學金：於第二學期結業式，邀請捐贈人或其指定代理人頒獎；若 

       不克親臨頒贈，則由校長代為頒發。 

   四、急難救助金：學期中依實際情況，立刻辦理。 

 

備註:所存之本金一千萬，存放於臺灣土地銀行學甲分行開設之「臺南市學甲區學甲國民小 

     學獎助學金專戶」。相關使用經費依本管理辦法實施。 

柒、本辦法經捐贈人及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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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校長頒發獎學金給勵學的學生 

 

照片說明：校長頒發獎學金給勵學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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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模範生與校長、會長的合照 

 

照片說明：全體模範生與校長、會長的合照 

 


